
考試院第14屆第1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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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講話：
    今天是本院第14屆第1次會議，本屆才剛上任，就立即召開院會，原因之一是本院看守期間會議的議決事項，必須經由本屆院會追認，才能讓程序完備；藉此機會也特地感謝3位部會首長、秘書長及院部會同仁在看守期間的努力，就涉及人民應考試權及社會重大公益等緊急必要事項，適時召開會議因應，避免人民應考試服公職權及工作權遭受損害。原因之二係為因應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114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預訂於下週二(113年12月24日)開始報名，相關試務作業時程相當緊迫。依典試法規定，包括請辦考試並組設典試委員會、核提典試委員長等辦理考試的重要法定程序，均需由院長向院會提出，並經院會同意，始符合法定程序，為了讓這3項考試後續典試及試務相關作業如期順利進行，所以今日必須立即召開會議，以維護應考人權益。
    本屆從總統提名到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的過程中，不論從輿論的報導、立法院的審查或民眾的關注，均能強烈感受到社會對本院的期許。尤以近來多起職場霸凌事件，衝擊了公務體系，為妥善處理此問題，本院有責任將職場霸凌相關防治措施，進一步法制化。因此，再次重申本人於今日上午交接典禮所言，本屆必須最優先處理的議題，就是全面檢討包括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等相關法規，也務必於立法院下個會期將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以完善公務人員免於職場霸凌之保障機制，回應社會各界對本院的期待，請本院新團隊與各部會同仁共同努力。
    另外，為配合國家永續發展需要，擘畫考銓保訓大政方針，回應民意期許，亦須儘速研擬本屆施政綱領，作為本屆四年任期之施政準據。
壹、報告事項
一、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考試院113年11月21日會議，銓敘部議復行政院函送之新增、刪除須辦理特殊查核職務一覽表，建請同意會同公告一案，經決議：「1.照銓敘部及本院銓敘處意見通過，同意會同公告。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函復行政院及銓敘部。
決定：洽悉。
二、書面報告
（一）總統府秘書長錄總統中華民國113年12月19日華總一禮字第11300122330號令：「特任周弘憲為考試院第十四屆院長，許舒翔為考試院第十四屆副院長，邱文彥、鄧家基、王秀紅、呂秋慧、黃東益、伊萬‧納威      Iwan Nawi為考試院第十四屆考試委員。任期自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至117年12月19日止。」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洽悉。
（二）銓敘部議復有關司法院函送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本院表示意見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照部之研議意見，據以函復司法院參考。
三、臨時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
一、本院保訓綜規處案陳有關本院看守期間（113年9月1日至12月19日）會議議決事項提請追認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函請舉辦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114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請討論。
  決議：1.照案通過，請邱委員文彥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
        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
參、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第2次增聘口試委員48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113年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第4次增聘口試委員142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解除聘用口試委員2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國際經濟商務人員、民航人員及原住民族考試第6次增聘口試委員3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五、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解除聘用口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六、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第3次增聘口試委員4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七、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國防法務官考試第3次增聘口試委員27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八、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3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及離島地區公務人員考試第4次增聘閱卷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下午3時2分
        主  席   周  弘  憲


1

- 1 -

